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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关于对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8】第 173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 2016 年 12 月 21 日，你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申请公司股票停

牌。2017 年 7 月 5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

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（修订稿）》，并申请股票复牌。2018 年 1 月

17 日，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获并购重组委有条件通过。2018 年 5 月

24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

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》，称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

原因是公司目前股价显著低于发行价格，且近期医疗行业市场政策变

化较大导致交易对手方与你公司存在较大分歧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认真核查并做出书

面说明： 

1、近期医疗行业市场政策的具体变化及产生分歧的具体情况，

并结合标的资产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详细分析该变化对

本次重组的具体影响。 

2、你公司终止本次交易会对中小投资者产生何种影响以及你公

司为保护中小投资者拟采取的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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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本次交易终止后，交易双方会产生何种违约责任，以及你公

司拟采取何种处理措施。 

4、本次交易终止后，你公司控股股东未来是否有再将本次重组

标的注入上市公司的计划，如是，请详细说明后续安排。 

5、你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决策

过程、合理性和合法合规性，并详细说明你公司的信息披露与审议程

序是否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是否充分披露本

次交易终止的风险，以及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在决策和

推进本次交易过程中是否勤勉尽责。 

6、你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、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和

评估机构在公司披露重组方案后开展工作的具体情况。 

7、你公司认为应该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在 2018 年 5 月 30 日前向我部提交书面说明并对外披露，

同时抄报上海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
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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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 

抄送：上海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


